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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 

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 

之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股份”、“公司”或“上市公司”）

吸收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有限”）暨关联交易（以

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的相关规定，对前述交易中做出的相关

标的资产 2023 年度业绩承诺的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公司已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预案及相关议案；召

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吸收合并交易事项方案、《广西柳工

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

案）（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及相关议案；召开 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本次交易方案、重组报告书（草案）及相关议案；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

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调整、重组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等相关议案。 

根据柳工股份、柳工有限与广西柳工柳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柳工集

团”）、广西招工服贸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新双百壹号（杭州）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家制造业转型升级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诚通工

银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现用名：北京诚通工融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广西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一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常州嘉佑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交易对方”）签署的《吸收合并协议》《吸收合并协议之补充协议》，在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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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完成后，柳工股份作为合并后存续公司将承继和承接柳工有限的全部资

产、负债、业务、人员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并应当办理相关变更登记手续；

柳工有限作为被吸收合并方，其法人主体资格将予以注销。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与交易对方完成本次吸收合并的资产交割。2022

年 3 月 4 日，新发股份上市。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资产

进行评估，出具并经广西国资委核准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拟发行股份

吸收合并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而涉及的广西柳工集团机械有限公司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1]32045 号）。根据上述评估报告

及相关评估说明，标的资产采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本次评估结论，其中部分专利、

软件著作权采用收益法的评估方法。本次交易中，公司与柳工集团签署了《业绩

承诺补偿协议》，柳工集团确认并承诺，业绩承诺资产于 2022 年度、2023 年度、

2024 年度经审计的收入分成额分别不低于 1,404.85 万元、999.48 万元、466.29

万元。其中，收入分成额=业绩承诺资产相关的营业收入×收入分成率。 

业绩承诺资产和业绩承诺范围公司具体如下： 

序号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收益法评估资产范围 
评估值 

（万元） 

交易作价 

（万元） 公司名称 
置入股权

比例 

1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77.86% 
专利、软件

著作权 
收益法 803.28 803.28 

2 柳州欧维姆工程有限公司 77.86% 
专利、软件

著作权 
收益法 146.47 146.47 

3 柳州欧维姆结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77.86% 专利 收益法 64.61 64.61 

4 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77.86% 专利 收益法 421.22 421.22 

5 四平欧维姆机械有限公司 40.49% 专利 收益法 17.55 17.55 

6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100.00% 专利 收益法 75.35 75.35 

7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51.00% 专利 收益法 14.18 14.18 

8 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51.00% 专利 收益法 161.88 16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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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收益法评估资产范围 
评估值 

（万元） 

交易作价 

（万元） 公司名称 
置入股权

比例 

9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51.00% 专利 收益法 116.85 116.85 

10 广西智拓科技有限公司 90.00% 专利 收益法 43.59 43.59 

11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99.63% 专利 收益法 475.14 475.14 

12 柳工建机江苏有限公司 100.00% 
专利、软件

著作权 
收益法 110.01 110.01 

13 柳工（柳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60.18% 专利 收益法 16.25 16.25 

合计 2,466.39 2,466.39 

三、业绩补偿安排 

1、业绩承诺补偿 

如业绩承诺范围公司在对应业绩承诺补偿期内，各年度实现的经审计的业绩

承诺资产的收入分成额（以下简称“实现收入分成数”）低于各年度承诺收入分

成数，则柳工集团应对公司进行补偿。补偿方式为：柳工集团以其在本次交易中

获得的公司股份对公司进行补偿。业绩承诺补偿期内，每年应补偿金额的计算公

式如下： 

当期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范围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收入分成数－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收入分成数）÷业绩承诺补偿期内各年

的承诺收入分成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总和－累积已补偿金额。 

当期应补偿股份数量=当期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计算公式计算的柳工集团应补偿股份数应当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

算结果存在小数的，应当按照舍去小数取整数并增加 1 股的方式进行处理。 

柳工集团在补偿期内应逐年对公司进行补偿，在各年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小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补偿的金额不冲回。 

2、减值测试补偿 

业绩承诺补偿期届满后，公司应聘请合格会计师事务所对业绩承诺资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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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值测试，并出具专项审核意见。 

根据合格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减值测试专项审核意见，如：期末减值额>补

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则柳工集团应对公司另行补偿，应另行补偿金额=（期末

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已补偿金额），应另行补偿股份数量=（期末减值额－补偿期

限内已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3、补偿方式 

柳工集团应当首先以其通过本次交易获得的公司新增股份进行股份补偿，柳

工集团的股份补偿义务（即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的合计应补偿股份总数）

应以本次交易中业绩承诺资产采用收益法评估确定的交易价格除以本次交易的

股份发行价格后确定的股份总数为限。如果业绩补偿期内公司发生除权、除息事

项，或发生股份回购注销的，则柳工集团可用于业绩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的股份

数额上限相应调整。 

4、补偿流程及期限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当年起的三个会计年度内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应

在进行年度审计时，对业绩承诺范围公司于该年度截至当期期末实现收入分成数

与截至当期期末承诺收入分成数的差异情况进行审核，并由负责公司年度审计的

会计师事务所，于公司该年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时对差异情况出具该年度的专项审

核报告（以下简称“业绩承诺资产专项审核报告”），柳工集团应当根据专项审核报

告的结果承担相应补偿义务。 

如发生柳工集团须向公司进行补偿的情形，公司应在业绩承诺资产专项审核

报告出具日起 60 日内计算应补偿股份数，并由公司发出召开上市公司董事会和

股东大会的通知，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人民币 1.00 元总价向柳工集团

定向回购其当年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并依法予以注销。 

若公司上述应补偿股份回购并注销事宜未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因未获

得相关债权人同意等原因而无法实施的，则柳工集团应在上述情形发生后的 2 

个月内，按照如下公式计算出股份数量，并将相应股份赠送给公司其他股东（“其

他股东”指在上市公司赠送股份实施公告中所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除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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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集团之外的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持有者），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柳工集团应赠送

给其他股东的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柳工集团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应补

偿股份数）/（上市公司股份总数－应补偿股份数）×应补偿股份数。公司其他股

东各自按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占公司其他股东合计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数的相对

比例享有上述柳工集团应赠送给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股份。 

自柳工集团应补偿股份数量确定之日起至该等股份注销或赠送前，柳工集团

承诺放弃该等股份所对应的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 

四、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广西柳工集团有限公司对业绩承诺资产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

明审核报告》（致同专字（2024）第 441A004518 号），经审计上述标的资产 2023

年度实现的收入分成额为 1,015.63 万元，高于柳工集团承诺的 999.48 万元，超

出 16.15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业绩承诺范围公司 

主营业务收

入 

专利技术应

用到产品的

收入占比% 

技术 

分成

比% 

实际收

入分成

数 

业绩承

诺收入

分成数 

差异 

1 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53,625.69 35.00 0.70 376.38 328.63 47.75 

2 柳州欧维姆工程有限公司 34,799.69 40.00 0.72 100.22 59.28 40.94 

3 柳州欧维姆结构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4,693.16 55.00 0.69 17.81 26.39 -8.58 

4 柳州东方工程橡胶制品有限公司 46,734.58 70.00 0.47 153.76 177.11 -23.35 

5 四平欧维姆机械有限公司 8,609.99 40.00 0.68 23.42 13.74 9.68 

6 广西中源机械有限公司 77,312.02 5.00 0.72 27.83 27.61 0.22 

7 广西柳工奥兰空调有限公司 6,832.02 16.00 0.39 4.26 7.97 -3.71 

8 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37,892.15 70.00 0.40 106.10 105.17 0.93 

9 江苏司能润滑科技有限公司 53,548.85 60.00 0.27 86.33 62.67 23.66 

10 广西智拓科技有限公司 12,037.27 25.00 0.96 28.89 15.14 13.75 

11 广西柳工农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15,165.01 100.00 0.42 63.69 132.56 -68.87 

12 柳工建机江苏有限公司 13,114.08 20.00 0.71 18.62 34.35 -15.73 

13 柳工（柳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4,611.72 30.00 0.60 8.30 8.86 -0.56 

合计 468,976.21 — — 1,015.63 999.48 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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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通过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和交流，查阅致同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广西柳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西柳工

集团有限公司对业绩承诺资产 2023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说明审核报告》（致

同专字（2024）第 441A004518 号）等方式对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进行了核查。 

根据上述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中标的资产

2023 年度业绩承诺已完成，未触及补偿义务。 

（以下无正文） 

 




